基隆市政府約聘(僱)、約用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表
[bookmark: _Hlk221618985]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單位
	
	申請人
	

	職稱
	
	到職日期
	

	申請事由
	養育(含收養)三足歲以下子女

	
	姓名
	
	稱謂
	

	
	出生日期
	

	是否願意自費繼續參加社會保險
	勞保
	□續保  □退保

	
	健保
	□續保  □退保

	申請(延長)期限
	□初次申請: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止。
□申請延長:原經核准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申請留
  職停薪，擬請准予延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	
	合計   年   月   日

	檢陳相關證明
	□戶籍名簿或謄本□出生證明□其他:

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第16條規定略以，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，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，但不得逾二年。……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，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，免予繳納。
二、復依「育嬰留職停薪辦法」第2條規定略以，育嬰留職停薪期間，每次以不少於六個月為原則。但受僱者有少於六個月之需求者，每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及次數，三十日以上未達六個月，以二次為限。未滿三十日，每次申請得以日為單位，但合併以三十日為限。受僱者向雇主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程序，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三十日以上於十日前提出，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未滿三十日於五日前提出。但因子女生病、停托、停課，受僱者須親自照顧時，得於一日前提出，另因突發情形不及於一日前提出者，得委託他人代辦申請手續。
[bookmark: _Hlk215657251]三、約聘(僱)及約用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請依規定完成離職人員報告單程序；另30日以下者，本府不另行發布動態通知書(名冊)，並免除離職紙本程序，改以申請表辦理。
會辦單位：人事處、綜合發展處、財政處(如簽稿會核單)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會辦單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
	


請於公文系統取號後將條碼圖案複製於此處

簽稿會核單
	案情摘要
	基隆市政府約聘(僱)、約用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申請案。

	受會單位
	會核意見及簽章
	收會
時間
	會畢
時間

	人事處
(人力科、考訓科、給與科)
	
	
	

	財政處
(支付金融科)
(約用人員免會)
	
	
	

	綜合發展處
(庶務科)
	
	
	

	
	
	
	




 
